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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选举制度确保香港繁荣和稳定  

（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）  

（原文载于 2021年 3月 12日《星岛日报》） 

 

要完善一个地方的选举制度，必然会先考虑当地的历史

背景、社会上的多元文化、政治思维，当然不能缺少当

地的政制发展历史和现状及实际情况。作出了这样的全

盘考虑，才可以完善一个民主选举制度。 

 

法律基础 

 

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都属于中央事权。中国作为一

个单一体制的国家，权力源自中央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（全国人大）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，根据《宪法》第

六十二条：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」，包括

第二项「监督宪法的实施」；第十四项「决定特别行政

区的设立及其制度」；及第十六项「应当由最高国家权

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」。根据《宪法》第三十一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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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大以

法律规定。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是特区政治体制的重要

组成部分。由此可知，当有需要完善香港特区的选举制

度时，全国人大有权亦有责任处理，大家对于全国人大

的权力毋庸置疑。虽然《基本法》附件一及附件二或许

提供了其他方式修改制度，但这并不会取代全国人大的

宪制责任和相关权力。 

 

全国人大昨日通过了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

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》（《决定》），事实上，

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三月五日的说明

已经指出，完善制度的总体思路是对香港特区选举委员

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，由此进行总体制度设

计，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、组成和产生办法，

并赋予选举委员会产生立法会议员的新职能。「通过选

举委员会扩大香港社会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更加广泛

的代表性...进而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、有香港

特色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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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人大在《决定》中授权其常务委员会修改《基本

法》附件一及附件二，完成这个程序之后，香港特区亦

须修改相关的本地法例，以落实《决定》以及经修改的

《基本法》附件一及附件二。这样便完成新的民主选举

制度的立法工作。 

 

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及更广泛的代表性 

 

经调整后的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的人数及组成会有约

25％至 28％的增幅，总体而言，代表更为广泛，而选

举委员会和立法会内新设立的界别，会提供一个更均衡

的参与，对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有正面的影响。 

 

选举委员会的成员由 1200 名增加至 1500 名，容许更多

人参与选举行政长官的过程。相关安排就选举委员会的

组成作出了调整，并新增了一个界别，使选举委员会能

更均衡和广泛地代表香港社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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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的议员数目由目前 70 人增加至 90 人，更多人可

参与立法的过程，有助促成更全面的立法讨论。在立法

会新增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部分议员，反映了选举委

员会在未来选举制度中承担体现香港社会整体利益的重

要责任。 

 

这次修改扩大了社会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以及更广泛的

代表性，令到香港特区的民主选举制度迈步向前。 

 

选举委员会作为压舱物 

 

选举委员会获赋予两项新职能：产生部分立法会议员及

参与提名立法会候选人，这是选举制度中两项重要的元

素，选举委员会无疑就似是一艘船的压舱物，确保政治

参与更均衡有序，体现社会整体利益，让「一国两制」

得以全面贯彻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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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国者治港是关键所在 

 

或许有人认为爱国者治港是陈腔滥调，因为这个政治伦

理应是不言而喻的。在每一个国家或地区，选举的候选

人都会表示比对手更为爱国，但《决定》中对「以爱国

者为主体的『港人治港』」加以明确表述，是因为香港

特区经历了有激进分离分子等透过选举而进入了政治架

构，并试图进行严重损害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行为和活

动。 

 

提名行政长官相关要求的修改和由选举委员会参与提名

立法会候选人的做法，正是确保每一名候选人均获得社

会上不同界别的广泛支持。 

 

新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，目的

是确保每一名候选人均符合《基本法》第一百零四条、

《香港国安法》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《基本法》第一百

零四条的解释（《第一百零四条解释》）、全国人民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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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

问题的决定（《11.11 决定》）和本地有关法律等的要

求，必须真心诚意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

基本法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。该等法

律文书为「以爱国者为主体的『港人治港』」订立了清

晰客观的标准。 

 

全国人大考虑了香港的实际情况，及时作出了《决

定》。全国人大常委会会依据《宪法》、《基本法》、

《香港国安法》、全国人大《决定》及相关法律文书修

改《基本法》附件一及附件二，继而香港特区会尽早完

成立法，落实《决定》及经修改的《基本法》附件一及

附件二以完善选举制度，提升香港特区的治理效能，让

「一国两制」行稳致远，有效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

展利益，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。 

 

完 


